
附件2

《玉林市技术创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玉林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玉林市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市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根据《广西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暂行）》（桂科高字〔2021〕90号）等政策文件，制定本办法。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2021年4月30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广西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桂科高字〔2021〕90号），提出建设目标：“十四五”期间，布局建设10家左右综合领域类技术创新中心，认定一批独立法人类技术创新中心和内设机构类技术创新中心，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技术创新体系”。2022年9月11日，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加快 培育提升科技创新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以培育自治区级研发平台为 重点，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带动市本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 设发展，促进全市科技创新平台“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转变，并持续发展”。经深入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调研，参考周边地市经验做法，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改，修订形成《玉林市技术创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

主要政策参考

（一）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印发《广西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桂科高字〔2021〕90号）；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加快培育提升科技创新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2〕18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全文共分为6章19条。

第一章为总则，共2条。阐明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明确了市技术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第二章为职责，共3条。明确了玉林市科学技术局是市技术创新中心的职能管理部门，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和市直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是日常运行管理和业务指导部门。

第三章为建设条件与认定程序，共4条。明确了市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条件与申报流程，申报单位由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推荐，市科技局组织认定。

第四章为运行管理，共5条。明确了市科技局负责市技术创新中心的绩效考评和管理，市技术创新中心牵头单位（建设单位）在监督与管理过程中承担的责任及退出机制。

第五章为扶持措施，共4条。明确了获认定的市技术创新中心享受的政策。
第六章为附则，共2条。明确了市技术创新中心命名形式、管理办法的解释主体。



